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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20 版 ）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4）历史沿革
1）2018年 5月，农银高投设立
农银高投（湖北）债转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8年 5 月出资设立，设立时认缴出资

额为 50,000万元，2018年 5月 2日，农银高投取得《营业执照》。
农银高投设立时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高投睿合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00 1.00%

2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7,000.00 74.00%

3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500.00 25.00%

合计 50,000.00 100.00%

2）2020年 4月，第一次出资额转让
2020年 4月，农银高投作出变更决定书，同意①武汉高投睿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农银高

投 1%出资额转让给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②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合伙协议
并启用新合伙协议。

本次转让完成后，农银高投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0.00 1.00%

2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7,000.00 74.00%

3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500.00 25.00%

合计 50,000.00 100.00%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农银高投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54,131.01 49,295.57
负债合计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131.01 49,295.57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4,835.44 -530.79
净利润 4,835.44 -530.79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毛利率（%） - -
资产负债率（%） - -

（7）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农银高投已于 2018年 10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

为 SEF041。农银高投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 P1069807。
（8）下属企业情况
农银高投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截至目前无合并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9）与标的公司关于约定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1）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2019年 3月 29日，农银高投与东旭装备、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签署《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

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投资协议》，对农银高投对威宇医疗投资事项作出约定。同日，农银高投与
东旭装备、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农银高投投资收益保障的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2020年 6月 3日，农银高投与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签署《关于农银高投（湖北）债转股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权益保障协议》，对农银高投权
益保障事项作出约定。

上述协议中涉及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如下：
合同名称 签署时间 义务方 投资方 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关于芜湖东旭威宇
医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

2019年 3月
29日

东旭装备（乙方
1）、宁湧超（乙方
2）、长沙文超（乙
方 3）、 威宇医疗
（目标公司）、东
旭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保证人）

农银高投
（甲方、投
资方）

一、标的公司承诺与保证
为保证农银高投权益及充分考虑标的公司利益的前提
下，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东旭装备承诺如长沙文超、宁
湧超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条件退出的，农银高投也有
权按照以上方式退出， 农银高投获得收益后按本协议
约定进行分配。
二、股权回购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就股权回购相关内容约定
如下：
（一）当出现下述特定情形及事项时，投资方有权要求
乙方及保证人在投资方书面提出股权转让要求后的六
个月内受让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
权：
1、标的公司未能于 2022年 7 月 31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 IPO申报材料，或未能被其他公司并购；
2、 标的公司 2018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
净利润（下同）低于人民币 14000万，或 2019年至 2021
年年度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 以上净利润以
投资方与乙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 标的公司不聘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或在次年度 5月 31日以前，不提供经投资方与乙方共
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未出具“无保留意见”。
4、投资方在持股期间，由于乙方和丁方及各关联方抽
回对标的公司的资金支持， 使得标的公司的存量运营
资金总量低于 3.13 亿元，导致标的公司未能完全目标
利润的。（存量运营资金总量指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投
资时乙方和丁方及各关联方已投入标的公司的注册资
本和股东借款、 标的公司利用乙方或丁方征信的融资
借款，以及标的公司独立融资等资金的合计。 ）
5、标的公司、乙方和丁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或标的公
司财务造假，或标的公司擅自对外借款，或标的公司发
生擅自对外捐赠等损害公司利益或投资方利益的情
形。
6、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范围发生实质性调整，且
调整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
7、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环境保护、
劳动人事、税收缴纳等方面被行政处罚，且该等行政处
罚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 导致对标的公司实现被并
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8、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因关联交易事项对标的
公司实现被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9、标的公司的有效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或设备等）因
行使抵押权被拍卖等原因导致所有权不再由标的公司
持有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并且在合理时间内（不超
过三个月）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由此给公司造成的
重大影响。
10、 乙方 2和乙方 3持有标的公司之股权因行使其他
方质押权等原因， 所有权发生向外部第三方的实质性
转移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
届时， 投资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向投资方回
购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保证人对乙方
的回购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回购价格计算公
式如下：
购买价格=投资方的实际投资金额 *（1+12%* 投资持
股期）- 投资方投资期已收到的红利及股息，其中投资
持股期=（回购日- 投资方完成全部投资款划付日）/
365。
（二）为免生疑义，本协议所称“对标的公司实现 IPO 造
成实质障碍或被并购”由乙方及投资方共同聘请的，并
经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
进行独立判断。
三、退出收益
若标的公司成功被并购或实现 IPO时， 投资方获取的
投资收益按以下方式分配：
1、投资方年化收益低于 12%（单利）时：应由乙方按标
的公司的比例补齐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单利年化
12%），且全部由投资人享有；
2、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12%，低于 25%的部分：投资方
享有 7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30%，投资人
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3、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25%，低于 50%的部分：投资方
享有 5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50%，投资人
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4、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50%的部分：投资方享有 20%，
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80%，投资人应在 10 个
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四、减资退出
截止 2022年 7月 31日，标的未能实现 IPO、并购，投资
方股权未能实现向其他第三方的转让， 投资方可提出
减资退出，乙方和丙方在法律允许前提下，应同意并积
极配合丙方办理减资程序。 投资方减资退出收回的投
资款， 低于投资成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加年化收益
12%（单利）之和部分，由乙方以及保证人予以补充。

《关于农银高投（湖
北）债转股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投资芜湖东旭威
宇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之权益保障
协议》

2020年 6月
3日

宁湧超（乙方 1）、
长沙文超（乙方
2）、威宇医疗（丙
方、标的公司）

农银高投
（甲方）

一、标的公司及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及乙方承诺保证：原股东东旭
装备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新余纳鼎、盛世达后，乙
方应保证甲方在原《股权投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
约定的就标的公司的减资退出权等全部权利均保持不
变。如乙方无保证甲方上述其中任何一项或多项权利，
甲方可要求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股权回购”约定的价
格，收购甲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在甲方所持标的公司
股权置换为上市公司股权后， 甲方就标的公司的上述
权利自动灭失。
二、股权回购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就股权回购相关内容约定
如下：
（一）当出现下述特定情形及事项时，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在甲方书面提出股权转让要求后的六个月内受让甲
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1、标的公司未能于 2022年 7 月 31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 IPO申报材料，或未能被其他公司并购；
2、标的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年度合并利润（下同）低
于人民币 15000万元。 以上净利润以甲方与乙方共同
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
果为准。
3、 标的公司不聘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或在次年度 5月 31日以前，不提供经甲方与乙方共同
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未出具“无保留意见”。
4、标的公司、乙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或标的公司财务
造假，或标的公司擅自对外借款，或标的公司发生擅自
对外捐赠等损害公司利益或甲方利益的情形。
5、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范围发生实质性调整，且
调整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
6、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环境保护、
劳动人事、税收缴纳等方面被行政处罚，且该等行政处
罚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 导致对标的公司实现被并
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7、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因关联交易事项对标的
公司实现被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8、标的公司的有效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或设备等）因
行使抵押权被拍卖等原因导致所有权不再由标的公司
持有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并且在合理时间内（不超
过三个月）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由此给公司造成的
重大影响。
9、乙方持有标的公司之股权因行使其他方质押权等原
因， 所有权发生向外部第三方的实质性转移或者存在
此种潜在风险。
届时，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甲方回购其
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保证人对乙方的回
购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回购价格计算公式如
下：
购买价格=甲方的实际投资金额 *（1+12%* 投资持股
期）- 甲方投资期已收到的红利及股息，其中投资持股
期=（回购日- 甲方完成全部投资款划付日）/365。
（二）为免生疑义，本协议所称“对标的公司实现 IPO 造
成实质障碍或被并购”由乙方及甲方共同聘请的，并经
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进
行独立判断。
三、上市或并购退出时，乙方对甲方最低收益的保证
若标的公司成功被并购或实现 IPO后， 甲方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方式退出。就甲方退出收益（含投资期间取得
的分红收益和股权转让收益） 低于年化 12%（单利计
算）部分，乙方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四、超额收益的分配
因乙方承接原《股权投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对甲方
投资收益的保证责任和回购责任， 甲方同意当投资标
的公司整体年化收益超过 12%时， 将超过 12%收益的
部分按比例对乙方进行分配。超额收益（按合并实际和
虚拟口径计算）的分配比例如下：
1、甲方年化收益低于 12%（单利）时：应由乙方按标的
公司的比例补齐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单利年化
12%），且全部由甲方享有；
2、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12%，低于 25%的部分：甲方享有
7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30%，甲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3、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25%，低于 50%的部分：甲方享有
5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50%，甲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4、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50%的部分：甲方享有 20%，乙方
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80%，甲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
内向乙方支付。

2）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相关安排的中止

针对 2019年《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2020 年《关
于农银高投（湖北）债转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
权益保障协议》中关于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特殊约定，农银高投、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于
2021年 5月 14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约定如下：

各方同意，《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农银高投
（湖北）债转股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权益保障协
议》中关于“标的公司承诺与保证”、“股权回购”、“退出收益约定”、“优先清算权和减资退出权”、“上市
或并购退出时，乙方对甲方最低收益的保证”以及“超额收益分配”等约定自荣丰控股董事会通过本次
重组交易方案之日起中止执行，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若威宇医疗未能完成本次重组（未能完成
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组方案未能通过荣丰控股股东大会审批、 重组申请或注册程序被中国证监会
或者证券交易所驳回/否决、失效、终止、未通过审核问询或其他表明威宇医疗未能完成重组的事件发
生， 且至迟不能晚于 2021年 12月 31日）， 则前述约定自上述事项发生或被触发之日起自动恢复执
行，并视为自始有效。 如为该等权利恢复之目的，各方同意签署必要之文件。

2021年 6月 7日，荣丰控股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增
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标的公司与农银高投关于投资收
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自 2021年 6月 7日起中止执行。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
案并完成本次重组后，根据《补充协议（二）》相关约定，自动恢复执行条款已确定无法生效，故标的公
司与农银高投关于相关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安排对各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除上述情形外，农银高投与威宇医疗不存在其他约定投资收益和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5、云旗科技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高投云旗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四路研发楼一层 133-B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08-09

认缴出资额 2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L0ETL8H

经营范围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
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目前，湖北高投云旗的产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250.00 1.00%

2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250.00 29.00%

3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250.00 25.00%

4 陈加军 有限合伙人 1,250.00 5.00%

5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20.00%

6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20.00%

合计 25,000.00 100.00%
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3）主要合伙人情况
截至目前，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云旗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省鄂西圈恒泰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和陈加军作为有限合伙人。

1）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05-09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四路研发楼一层 133-A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杨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YHDJ2E

营业范围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20.00%

2 湖北高投和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40.00%

3 湖北高投科技金融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40.00%

合计 500.00 100.00%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注：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见本问题回复“4、农银高投/（6）主要合伙人
情况/1）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11-7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666号生物创新园 C4栋 146号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罗迈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081968071C

经营范围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00.00 51.00%

2 深圳市枫桥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00.00 49.00%

合计 10,000.00 100.00%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结构图如下：

3）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4-18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四路研发楼一层 139号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钱超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MDH06C

经营范围

会议会展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务调查）；办公用品、工艺
礼品（不含文物）、日用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汽车配件、
服饰的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钱超 4,750.00 95.00%

2 徐小波 250.00 5.00%

合计 5,000.00 100.00%

湖北德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4）陈加军

姓名 陈加军

身份证号 42020219641114****

住所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陈家湾京华路 ****

通讯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陈家湾京华路 ****

5）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之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出资结构见“4、农银高投/（6）主要

合伙人情况/3）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2-5-6

注册地址 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 91号

注册资本 39,614.728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沈晓健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67668X6

经营范围
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投资；创投资金与基金管理；科技项目咨询；
科技企业经营管理。 (以上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
定的范围与期限内方可经营）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武汉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39,614.7288 100.00%

合计 39,614.7288 100.00%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结构图如下：

（4）历史沿革
1）2018年 8月，云旗科技设立
湖北高投云旗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8 年 8 月出资设立，设立时认缴

出资额为 15,000.00万元。 2018年 8月 9日，云旗科技取得《营业执照》。
云旗科技设立时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50.00 2.00%

2 湖北沃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250.00 42.00%

3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250.00 48.00%

4 陈加军 有限合伙人 1,250.00 8.00%

合计 15,000.00 100.00%

2）2021年 4月 9日，第一次出资额变更
2021年 4月，云旗科技作出变更决定书，同意①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增资入伙，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 5,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武汉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20%；。 ②同意就上述决议事项重新制定合伙协议并启
用新合伙协议。

上述增资事项完成后，云旗科技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高投修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50.00 1.00%

2 湖北沃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250.00 25.00%

3 湖北省鄂西圈恒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250.00 29.00%

4 陈加军 有限合伙人 1,250.00 5.00%

5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20.00%

6 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20.00%

合计 25,000.00 100.00%

（5）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云旗科技设立以来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12,100.61 7,318.67

负债合计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100.61 7,318.67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18.06 -148.06

净利润 -218.06 -148.06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毛利率（%） - -

资产负债率（%） - -

（7）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云旗科技已于 2019年 9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GR836。 基金管理人为湖北高投科技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 P1069807。
（8）下属企业情况
云旗科技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截至目前无合并范围内的下属公司。
（9）与标的公司关于约定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1）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2019年 3月 29日，云旗科技与长沙文超、宁湧超、东旭装备、威宇医疗签署《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

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投资协议》，对云旗科技对威宇医疗投资事项作出约定。同日，云旗科技与
东旭装备、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云旗科技投资收益保障的相关事项作出约定。

2020年 6月 3日，云旗科技与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签署《关于湖北高投云旗科技成果转化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权益保障协议》，对云旗科
技权益保障事项作出约定。

上述协议中涉及到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如下：

合同名称 签署时间 义务方 投资方 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关于芜湖东旭威
宇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协
议之补充协议》

2019 年 3
月 29日

东旭装备（乙方
1）、宁湧超（乙方
2）、长沙文超（乙
方 3）、威宇医疗
（目标公司）、东
旭集团有限公
司（丁方、 保证
人）

云旗科技
（甲方、投
资方）

一、标的公司承诺与保证
为保证云旗科技权益及充分考虑标的公司利益的前
提下，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东旭装备承诺如长沙文超、
宁湧超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条件退出的，云旗科技也
有权按照以上方式退出，云旗科技获得收益后按本协
议约定进行分配。
二、股权回购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就股权回购相关内容约
定如下：
（一）当出现下述特定情形及事项时，投资方有权要求
乙方及保证人在投资方书面提出股权转让要求后的
六个月内受让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
股权：
1、 标的公司未能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 IPO申报材料，或未能被其他公司并购；
2、标的公司 2018 年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
净利润（下同） 低于人民币 14000 万， 或 2019 年至
2021年年度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以上净利
润以投资方与乙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标的公司不聘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或在次年度 5 月 31 日以前， 不提供经投资方与乙方
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未出具“无保留意见”。
4、投资方在持股期间，由于乙方和丁方及各关联方抽
回对标的公司的资金支持，使得标的公司的存量运营
资金总量低于 3.13亿元，导致标的公司未能完全目标
利润的。（存量运营资金总量指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方
投资时乙方和丁方及各关联方已投入标的公司的注
册资本和股东借款、标的公司利用乙方或丁方征信的
融资借款，以及标的公司独立融资等资金的合计。 ）
5、标的公司、乙方和丁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或标的
公司财务造假，或标的公司擅自对外借款，或标的公
司发生擅自对外捐赠等损害公司利益或投资方利益
的情形。
6、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范围发生实质性调整，
且调整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
7、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环境保护、
劳动人事、税收缴纳等方面被行政处罚，且该等行政
处罚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导致对标的公司实现被
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8、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因关联交易事项对标的
公司实现被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9、标的公司的有效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或设备等）因
行使抵押权被拍卖等原因导致所有权不再由标的公
司持有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 并且在合理时间内
（不超过三个月）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由此给公司
造成的重大影响。
10、乙方 2 和乙方 3 持有标的公司之股权因行使其他
方质押权等原因，所有权发生向外部第三方的实质性
转移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
届时，投资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向投资方回
购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保证人对乙方
的回购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回购价格计算公
式如下：
购买价格=投资方的实际投资金额 *（1+12%*投资持
股期）- 投资方投资期已收到的红利及股息，其中投资
持股期=（回购日- 投资方完成全部投资款划付日）/
365。
（二）为免生疑义，本协议所称“对标的公司实现 IPO
造成实质障碍或被并购” 由乙方及投资方共同聘请
的，并经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
业机构进行独立判断。
三、退出收益
若标的公司成功被并购或实现 IPO 时，投资方获取的
投资收益按以下方式分配：
1、投资方年化收益低于 12%（单利）时：应由乙方按标
的公司的比例补齐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单利年化
12%），且全部由投资人享有；
2、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12%，低于 25%的部分：投资
方享有 70%， 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30%，投
资人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3、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25%，低于 50%的部分：投资
方享有 50%， 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50%，投
资人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4、 投资方年化收益超过 50%的部分： 投资方享有
2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80%，投资人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四、减资退出
截止 2022 年 7 月 31 日，标的未能实现 IPO、并购，投
资方股权未能实现向其他第三方的转让，投资方可提
出减资退出，乙方和丙方在法律允许前提下，应同意
并积极配合丙方办理减资程序。 投资方减资退出收回
的投资款，低于投资成本（人民币壹亿元整）加年化收
益 12%（单利） 之和部分， 由乙方以及保证人予以补
充。

《关于湖北高投云
旗科技成果转化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投资芜
湖东旭威宇医疗器
械科技有限公司之
权益保障协议》

2020 年 6
月 3日

宁湧超 （乙方
1）、长沙文超（乙
方 2）、威宇医疗
（丙方、 标的公
司）

云旗科技
（甲方）

一、标的公司及乙方的承诺与保证
本协议签署后，标的公司及乙方承诺保证：原股东东
旭装备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新余纳鼎、 盛世达
后，乙方应保证甲方在原《股权投资协议》以及《补充
协议》中约定的就标的公司的减资退出权等全部权利
均保持不变。 如乙方无保证甲方上述其中任何一项或
多项权利，甲方可要求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股权回
购”约定的价格，收购甲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 在甲方
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置换为上市公司股权后，甲方就标
的公司的上述权利自动灭失。
二、股权回购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就股权回购相关内容约
定如下：
（一）当出现下述特定情形及事项时，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在甲方书面提出股权转让要求后的六个月内受让
甲方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1、 标的公司未能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 IPO申报材料，或未能被其他公司并购；
2、标的公司 2019 年至 2021 年年度合并利润（下同）
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 以上净利润以甲方与乙方共
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结果为准。
3、标的公司不聘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或在次年度 5 月 31 日以前， 不提供经甲方与乙方共
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未出具“无保留意见”。
4、标的公司、乙方出现重大诚信问题，或标的公司财
务造假，或标的公司擅自对外借款，或标的公司发生
擅自对外捐赠等损害公司利益或甲方利益的情形。
5、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范围发生实质性调整，
且调整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的。
6、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生产经营、环境保护、
劳动人事、税收缴纳等方面被行政处罚，且该等行政
处罚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导致对标的公司实现被
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7、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因关联交易事项对标的
公司实现被并购或 IPO造成实质障碍的。
8、标的公司的有效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或设备等）因
行使抵押权被拍卖等原因导致所有权不再由标的公
司持有或者存在此种潜在风险， 并且在合理时间内
（不超过三个月）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由此给公司
造成的重大影响。
9、 乙方持有标的公司之股权因行使其他方质押权等
原因，所有权发生向外部第三方的实质性转移或者存
在此种潜在风险。
届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甲方回购其
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保证人对乙方的回
购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回购价格计算公式如
下：
购买价格=甲方的实际投资金额 *（1+12%*投资持股
期）- 甲方投资期已收到的红利及股息，其中投资持股
期=（回购日- 甲方完成全部投资款划付日）/365。
（二）为免生疑义，本协议所称“对标的公司实现 IPO
造成实质障碍或被并购” 由乙方及甲方共同聘请的，
并经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
机构进行独立判断。
三、上市或并购退出时，乙方对甲方最低收益的保证
若标的公司成功被并购或实现 IPO 后，甲方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方式退出。 就甲方退出收益（含投资期间取
得的分红收益和股权转让收益） 低于年化 12%（单利
计算）部分，乙方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四、超额收益的分配
因乙方承接原《股权投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对甲
方投资收益的保证责任和回购责任，甲方同意当投资
标的公司整体年化收益超过 12%时，将超过 12%收益
的部分按比例对乙方进行分配。 超额收益（按合并实
际和虚拟口径计算）的分配比例如下：
1、甲方年化收益低于 12%（单利）时：应由乙方按标的
公司的比例补齐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单利年化
12%），且全部由甲方享有；
2、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12%，低于 25%的部分：甲方享
有 7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30%，甲方应
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3、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25%，低于 50%的部分：甲方享
有 50%，乙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50%，甲方应
在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4、甲方年化收益超过 50%的部分：甲方享有 20%，乙
方按在标的公司的比例享有 80%， 甲方应在 10 个工
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2）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相关安排的中止
针对《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湖北高投云旗

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权益保障协
议》中关于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的特殊约定，云旗科技、宁湧超、长沙文超、威宇医疗于 2021年 5月 14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约定如下：

各方同意，《关于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湖北高投
云旗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之权益保
障协议》中关于“标的公司承诺与保证”、“股权回购”、“退出收益约定”、“优先清算权和减资退出权”、
“上市或并购退出时，乙方对甲方最低收益的保证”以及“超额收益分配”等约定自荣丰控股董事会通
过本次重组交易方案之日起中止执行，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若威宇医疗未能完成本次重组（未
能完成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组方案未能通过荣丰控股股东大会审批、 重组申请或注册程序被中国
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驳回/否决、失效、终止、未通过审核问询或其他表明威宇医疗未能完成重组的
事件发生，且至迟不能晚于 2021年 12月 31日），则前述约定自上述事项发生或被触发之日起自动恢
复执行，并视为自始有效。 如为该等权利恢复之目的，各方同意签署必要之文件。

2021年 6月 7日，荣丰控股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及增
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标的公司与云旗科技关于投资收
益及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自 2021年 6月 7日起中止执行。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
案并完成本次重组后，根据《补充协议（二）》相关约定，自动恢复执行条款已确定无法生效，故标的公
司与云旗科技关于相关投资收益及股权回购安排对各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除上述情形外，云旗科技与威宇医疗不存在其他约定投资收益和股权回购的相关安排。
二、自预案披露以来交易对方股权结构及权益结构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 6月，宁湧超将其持有长沙文超、新余纳鼎的大部分份额均转让给了其配偶廖筱叶，其本

人仍担任长沙文超、新余纳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述有限合伙企业份额的转让系家庭内部安排。
（二）云旗科技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1年 4月，云旗科技各股东同意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增

资入伙，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 5,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武汉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出资 5,000万元，出资比例为 20%。 上述变动系云旗科技引入湖北省国资、武汉市国资旗下的投资
平台，增强其资金实力。

问题 8、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威宇医疗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多项经营资质，其中部分经营资质将陆
续于年内或 2022年到期。 请你公司说明：

（1）标的公司是否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必要资质或已履行必要的资质备案等法律程序。
（2）是否存在已到期的经营资质及其续展程序和进展，是否存在续期障碍，相关资质到期至续展

期间，标的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是否依法合规，有无受到处罚的风险。
（3）将在年内或 2022年到期的经营资质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如有，请说明相

关应对措施。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是否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全部必要资质或已履行必要的资质备案等法律程序
截至目前， 威宇医疗及其实际开展业务的附属企业已取得其实际从事相关主营业务所需必要资

质，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所需资质 是否取得

1 威宇医疗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注 1） 是

2 安徽威旺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3 山东齐辉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4 湖南威高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5 湖北博瑞昇
达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6 湖北风源凯
骏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7 河南威旺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8 石家庄威宇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9 山西华泰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0 陕西华泰元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1 海南瑞琼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2 四川威恒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3 北京博容百
益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4 内蒙古泰旭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5 辽宁威宇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6 吉林裕翔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7 广东威宇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18 无与伦比 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保健食品的销售 食品经营许可证（注 2） 是

19 广西威高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20 福建格林雅
斯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21 龙岩赢聚森 Ⅰ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
器械的销售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
营备案 是

注 1：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的相关规定，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许可和
备案，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理，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许可管理。

注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修正）》，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事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
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

二、是否存在已到期的经营资质及其续展程序和进展，是否存在续期障碍，相关资质到期至续展
期间，标的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是否依法合规，有无受到处罚的风险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不存在已到期的经营资质。
三、将在年内或 2022年到期的经营资质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如有，请说明相

关应对措施
截至目前，威宇医疗及其附属企业将在年内或 2022年到期的经营资质情况及其续期条件和要求

如下：
序
号

公 司 名
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 资质续展的办理条件

1 威 宇 医
疗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皖芜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038号

芜湖市市
监局 2020.10.19-2022.06.14

（一）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
营规模相适应的质量管理
机构或者质量管理人员，
质量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国
家认可的相关专业学历或
者职称；
（二）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
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贮
存场所；
（三）具有与经营范围和经
营规模相适应的贮存条
件， 全部委托其他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贮存的可以不
设立库房；
（四）具有与经营的医疗器
械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制
度；
（五）具备与经营的医疗器
械相适应的专业指导、技
术培训和售后服务的能
力， 或者约定由相关机构
提供技术支持。
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的企业还应当具有符合医
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要求
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保证经营的产品可追溯。
鼓励从事第一类、 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建立
符合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
理要求的计算机信息管理
系统。

2 湖 南 威
高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130号（更）

长沙市市
监局 2019.05.07-2022.06.12

3 湖 北 博
瑞昇达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鄂汉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378号

武汉市市
监局 2019.07.16-2022.08.31

4 福 建 格
林雅斯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闽漳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6001号

漳州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20.09.25-2022.12.13

5 湖 北 风
源凯骏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鄂汉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479号

武汉市市
监局 2019.04.15-2022.11.02

6 内 蒙 古
泰旭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内呼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357号

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
浩特市行
政审批和
政务服务
局

2020.07.23-2022.11.14

7 山 西 华
泰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晋并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439号

山西省太
原市行政
审批服务
管理局

2020.08.26-2022.11.06

8 石 家 庄
威宇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冀石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1128号

石家庄市
行政审批
局

2019.06.27-2022.10.18

9 四 川 威
恒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川蓉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689号

成都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9.03.29-2022.10.26

10 广 西 威
高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桂南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296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
宁市行政
审批局

2020.03.19-2022.08.20

11 广 东 威
宇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粤禅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5041

佛山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8.09.03-2022.08.22

12 山 东 齐
辉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鲁济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674号

济南市行
政审批服
务局

2020.08.21-2022.07.24

13 辽 宁 威
宇

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
证

辽沈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730号

沈阳市市
监局 2021.05-17-2022.09.05

14 深 圳 无
与伦比

食品经营
许可证 JY14403050079138

深圳市食
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8.07.20-2021.11.27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
种、 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
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
贮存等场所， 保持该场所
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
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
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
种、 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
备或者设施， 有相应的消
毒、更衣、盥洗、采光、照
明、通风、防腐、防尘、防
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
处理废水、 存放垃圾和废
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
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
和工艺流程， 防止待加工
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
料与成品交叉污染， 避免
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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